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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 

【钱玉英】 

之 

附生效条件的非公开发行股份认购协议之 

补充协议 

 

本补充协议由以下双方于 2016 年_____月______日在中国浙江省杭州市签署： 

 

甲方：宝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宝鼎科技”） 

住所：浙江省杭州余杭区塘栖镇工业园区内 

法定代表人：朱宝松 

 

乙方：钱玉英 

住址：杭州市余杭区南苑街道东安桂花城云桂苑31幢5号 

身份证号码：330125195707222021 

 

鉴于： 

   1、甲方系一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设立并有效存续的股份有限公司，其发

行的人民币普通股已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股票代码：002552）。 

    2、乙方系具有完全民事权利能力和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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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甲乙双方已于 2016 年 3 月 20 日签订了《宝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钱玉英之

附条件生效的非公开发行股份认购协议》（以下简称“《股份认购协议》”）。 

 

甲乙双方现就《股份认购协议》未尽事宜协商一致，达成补充协议如下，以兹

共同遵守： 

第一条《股份认购协议》的第三条修改如下： 

“第三条  认购价格、认购方式和认购数额  

3.1  认购价格 

    甲、乙双方同意根据《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及《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

股票实施细则》的规定作为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定价依据。根据前述规定，本次

非公开发行的定价基准日为甲方第三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公告日。 

   乙方认购价格即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格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

日甲方股票交易均价的90%，且不低于发行期首日前20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的70%，

以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中的价格为准。若甲方股票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

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本次发行价格亦将进行相

应调整。  

3.2  认购数量与金额 

    乙方同意不可撤销地按本协议约定的价格，以现金认购甲方本次非公开发行股

票，认购数量以本次甲方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披露的认购方案为准，认购总金额为

发行价格乘以认购股数，共计1,000万元。若甲方股票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有

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的，乙方认购数量将随发行价

格作出相应调整。 

3.3  调整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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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发行价格及认购数量因监管政策变化或根据发行核准文件

的要求或发生上述除权、除息事宜等予以调整的，则各发行对象的认购价格和认购

数量届时将进行相应调整或协商调整。” 

 

第二条 《股份认购协议》的第六条第二款修改如下： 

  “6.2  乙方的义务和责任 

   （1）乙方应当配合甲方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相关手续，包括但不限于签

署相关文件及准备相关申报材料等； 

   （2）乙方应当在中国证监会或深交所核准发行后，在甲方及保荐机构（主承销

商）共同向乙方出具的缴款通知书规定的缴款期限内，履行以现金认购甲方非公开

发行股票的缴纳股款和协助验资义务； 

（3）乙方应保证其于本协议项下的认购资金的来源为其自有资金、银行借款或

合法筹集的其他资金，资金来源合法合规，不存在任何争议及潜在纠纷，也不存在

因资金来源问题可能导致其认购的股票存在任何权属争议或可能成为有关借款人追

偿借款的执行对象；资金来源不存在对外募集的情形，不包含任何杠杆融资结构化

设计产品，不存在任何分级收益等结构化安排；相关股票系其本人实际拥有，不存

在接受他人委托代为认购、代他人出资受托持股、信托持股或向第三方募集资金持

有股票、参与本次发行的情形；其系甲方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朱宝松的配偶，除

此外，其不存在直接或间接使用甲方及其关联方资金的情形，不存在直接或间接接

受甲方、甲方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提供的财务资助或者补偿的情形； 

   （4）乙方应保证自本次非公开发行结束之日起，在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

会所规定的限制股票转让期限内，不转让其于本协议项下所认购的甲方本次非公开

发行的股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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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条  附则 

3.1 本补充协议系对《股份认购协议》的补充，《股份认购协议》的约定与本

补充协议的约定不一致的，以本补充协议为准。 

3.2 本补充协议自各方签字/盖章之日起成立。 

5.3 如《股份认购协议》解除或终止，则本补充协议同时解除或终止。 

5.4 本补充协议正本一式捌份，甲乙双方各执贰份，其他各份报送有关部门，

每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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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宝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钱玉英之附条件生效的非公开发行股

份认购协议之补充协议》之签署页） 

 

 

甲方（盖章）：宝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授权代表）： 

 

 

 

 

 

签署日期：2016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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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宝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钱玉英之附条件生效的非公开发行股

份认购协议之补充协议》之签署页） 

 

 

乙方（签字）：  

 

 

 

时间：2016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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